


《宁夏回族自治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经办规程（试行）》解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制度的意见》（宁政规发〔2019〕4号)的相关规定，我局拟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经办规程（试行）》（以下简称《规程》），现将起草背景、起草过程、征求意见等情况解读如下：
一、《规定》起草背景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制度的意见》（宁政规发〔2019〕4号)实施后，全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管理经办规程（试行）》是2015年印发，部分经办规程已不能适应新的政策要求，为进一步规范全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业务经办流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制度的意见》（宁政规发〔2019〕4号)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管理经办规程》，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资金筹集、就医管理、费用结算与审核、医疗机构管理、基金管理与会计核算、稽核与监督、统计分析、档案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明确。
二、《规定》起草过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制度的意见》（宁政规发〔2019〕4号)，为做好《规程》起草工作，在经过前期调研的基础上，2020年10月我中心组织起草了《规程》（征求意见稿）。2020年11月23日通过OA与各处室进行会稿，进一步完善相关内容；11月27日发国家税务总局宁夏税务局、五市医疗保障局，共征集修改意见61条，其中采纳48条，部分采纳2条、不采纳11条；2021年1月5日在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官网挂网公开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修改意见。2021年5月10日，按照我局《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管理办法》规定，《经办规程》经局办公室合法性审查后，提交我局2021年第7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三、《规程》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规程》共六十四条。
第一条至第四条对出台《规程》的目的、法律依据、适用范围进行明确和说明。
第五条至第十四条对参保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内容进行规定。
第十五条至第二十条 对资金筹集、个人缴费、医保退费等内容进行分别规定。
    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六条 对门诊统筹、门诊大病、异地就医等就医管理进行规定。
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二条 对参保人员住院分娩、异地就医、急诊急救等费用结算和审核进行规定。
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九条 对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进行规定。
第四十条至第四十四条 对医保基金支出户管理、记账、核算等内容进行规定。
第四十五条至第五十条 对稽核与监督等内容进行规定。
第五十一条至第五十二条 对经办机构建立居民医保运行分析制度，按照国家医疗保障局、财政、统计等部门规定的格式编制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情况、基金征缴、财政补贴、医保待遇等统计报表方面进行规定和明确。
第五十三条至第五十六条 对经办机构建立、健全档案工作规章制度，设专兼职人员负责档案管理进行规定和明确。
第五十七条至第五十九条一是明确《规程》由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负责解释。二是明确《规程》的施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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